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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经区政府同意，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印发《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设立区级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包括设站奖励、招生资助、博士后研究项目经费支持、配偶就业岗位推荐、博士后研究人员就业奖励共5项）。为了便于符合申报条件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含园区分站）设立企业申报，结合实际，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实施范围
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区级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适用于经批准在大兴区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园区类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下简称“设站企业”）和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园区类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注：本文所指大兴区，均不包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申报流程
区级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按照如下流程申报：
1.征集项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区级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征集公告。项目征集工作每年开展一次，具体安排以发布的征集公告为准。
2.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设站企业按照《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及项目征集公告要求，在项目征集期限内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
3.征求意见。对于经初审符合条件的项目申请，征求产业园区、镇街、行业主管部门等单位意见。开展项目评审，经评审同意的资金支持项目，在区政府网站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4.项目兑现。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按照《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和我区资金拨付相关流程兑现。对于配偶就业岗位推荐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三、支持项目
1.设站奖励
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第十三条之规定：经国家、北京市批准新设立的，或者首次迁入我区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园区分站，完成首次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给予一次性20万元设站奖励。
1.1申报条件
新设站企业，应为在我区提出设站申请，经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荐、国家或北京市批准（备案）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含园区分站），且在申报本支持项目前已完成首次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首次迁入我区的设站企业，应在申报本支持项目前已将工商注册、纳税登记、社保登记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所在地变更为大兴区，且在上述迁入手续全部完成后、申报本支持项目前完成首次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1.2申报材料
（1）大兴区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申报表；
（2）批准设立（备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文件复印件；
（3）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博士后进站审批表、设站单位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复印件；
（5）其他相关申报材料。
1.3资金用途
设站奖励资金一次性拨付至设站企业账户，主要用于开展博士后科研工作的相关费用支出，主要包括仪器设备费，实验材料费，技术合作与交流费，会议费，差旅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等。
1.4其他事项
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等新设园区类工作站的，不纳入设站奖励范围。
设站企业或博士后研究人员已通过镇街、产业园区或区内其他政策获得相关（相似）奖励资金或经费支持的，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不再重复享受本支持项目。
2.招生资助
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第十三条之规定：经国家、北京市批准新设立的，或者首次迁入我区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园区分站，每招收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包括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给予一次性10万元招生资助。
2.1申报条件
设站企业应符合“1.1申报条件”中规定的企业条件的基础上，在申报年度内、申报本支持项目前，已完成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2.2申报材料
（1）大兴区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申报表；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博士后进站审批表、设站单位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复印件；
（4）其他相关申报材料。
2.3资金用途
设站奖励资金一次性拨付至设站企业账户，主要用于开展博士后科研工作的相关费用支出，主要包括仪器设备费，实验材料费，技术合作与交流费，会议费，差旅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等。
2.4其他事项
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等新设园区类工作站的，不纳入招生资助范围。
设站企业或博士后研究人员已通过镇街、产业园区或区内其他政策获得相关（相似）奖励资金或经费支持的，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不再重复享受本支持项目。
3.科研项目经费支持
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第十四条之规定：博士后科研项目入选国家、北京市重点项目课题且结题，或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的，一次性给予博士后团队（或个人）最高2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
3.1申报条件
设站企业以博士后研究人员为课题（项目）负责人或骨干研究人员（原则上排名应在前10名）的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级（含国家部委）、北京市级重点研究课题且在申报本支持项目前已经结题并通过验收，或者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奖项。
3.2申报材料
（1）大兴区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申报表；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课题申报书（盖章页需有企业、批准承担课题单位等签字、盖章）及验收报告（或能证明通过验收的其他材料）；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的，须提供获奖决定文件或所获奖项证书、奖章、奖杯等相关照片；
（4）博士后进站审批表、设站单位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复印件；
（5）其他相关申报材料。
3.3经费支持标准
科研课题（项目）入选国家级（含国家部委）重点研究课题的，或获得国家级科研奖项的，原则上给予15万-2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入选北京市级重点研究课题的，或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的，原则上给予10万-15万元项目经费支持。具体额度以评审结果为准。
3.4资金用途
项目经费一次性拨付至设站企业账户。按照拨付的项目经费总额度，其中：不低于拨付的项目经费总额60%的资金，用于开展博士后科研工作的相关费用支出，主要包括仪器设备费，实验材料费，技术合作与交流费，会议费，差旅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等；不超过拨付的项目经费总额的40%的资金，可以用于博士后团队（个人）奖励，由所在单位（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直接拨付给博士后团队成员或个人使用。
3.5其他事项
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等新设园区类工作站的，不纳入项目经费支持范围。
设站企业或博士后研究人员已通过镇街、产业园区或区内其他政策获得相关（相似）奖励资金或经费支持的，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不再重复享受本支持项目。
4.配偶就业推荐服务
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第十六条之规定：进入我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园区分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其配偶在京未落实就业的，可以享受5次就业岗位推荐。
4.1申报条件
设站企业在申报年度内，在申报本支持服务前已完成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同时，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配偶在京未与任何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劳动（人事）关系或劳务派遣用工情形，无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缴纳记录。
4.2申报材料
（1）大兴区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申报表；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博士后进站审批表、设站单位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复印件；
（4）结婚证书复印件或其他相关婚姻关系证明材料；
（5）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就业意向；
（6）其他相关申报材料。
4.3其他事项
就业推荐服务采取一次性或分次方式开展，不支持定向就业推荐。推荐就业单位一般为区内民营企业，且该企业当期存在招聘计划。涉及薪资待遇等其他有关事项，由当事人与就业推荐企业自行协商。未达成就业意向的，也累计为推荐服务次数。
5.就业奖励
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第十七条之规定：当年出站到我区企事业单位工作且签订不少于3年期限劳动（聘用）合同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合同期满后继续在我区就业且劳动（聘用）合同约定期限不少于3年的，可以给予最高10万元就业奖励。就业奖励分期予以拨付。
5.1申报条件
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当年到大兴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工作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期限的劳动（聘用）合同，期满后继续在大兴区本用人单位（或其他用人单位）工作，且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期限不少于3年。
5.2申报材料
（1）大兴区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申报表；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证明；
（4）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后在大兴区劳动（聘用）合同；
（5）博士后研究人员社保缴纳查询记录；
（6）其他相关申报材料。
5.3资金用途
就业奖励资金分三年拨付至博士后研究人员劳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直接拨付给博士后研究人员个人使用。
5.4其他事项
设站企业或博士后研究人员已通过镇街、产业园区或区内其他政策获得相关（相似）奖励资金或经费支持的，根据《大兴区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不再重复享受本支持项目。
四、其他事项
（一）区级博士后工作支持与保障项目方案确定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资助（或奖励）资金拨付至受资助人员所在设站企业。设站企业单独立账管理，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手续费、管理费等费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此项经费或改变经费用途。受资助（或奖励）单位和人员，应根据本单位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按规定的经费使用范围、项目研发需求使用经费。
（二）受资助（或奖励）人员出站时不得带走未用完的支持经费（不包括个人奖励）和使用支持经费购置的设备资产，并与设站企业认真办理交接手续，继续用作博士后科研工作。博士后人员中途退站的，应按规定退还剩余部分经费。
（三）按照纪检和审计工作要求，受资助（或奖励）的设站企业及博士后研究人员有主动接受审计检查的义务。请各设站企业保管好相关票据和审计后的材料，已备查用。
（四）资助（或奖励）经费涉税问题按相关规定办理。设站企业应针对所获资助设置管理台账，掌握项目完成及经费使用情况，加强与受资助（或奖励）人员的沟通，规范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五、本申报指南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并结合国家、北京市有关政策规定或我区实际情况进行适时调整。未尽事宜，一般按照国家、北京市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六、联系方式
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北京市大兴区桐城行政办公楼甲14栋二层208室）
肖老师，010-8129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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